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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对《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进行了审核，认为公司建立了较为良好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并能有效

执行，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及人员配备到位，对公司内部控制的执行情况起到监督作用。 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

报告》真实、准确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公司2019年度及累积利润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经核查，2019年度公司并购标的资产CB� Cardio� Holdings� II� Limited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为46,192.89万元，截至2019年12月31日累积实现净利润85,217.06万元。 监事会认为公司并购标的资产已完成

2019年度的业绩承诺，本次2019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经过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专项审计。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公司2019年度及累积利润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公司利润承诺实

现情况审核报告》和《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2019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违规使用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审核报告》和《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关于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核查意见》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新增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同意公司及子公司新增向关联方武汉必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必凯尔” ）及其子公司销售健

康防护手套，销售金额不超过1,600万元；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向关联方武汉必凯尔及其子公司销售口罩，销售金额不超过

50万元。 上述关联交易合计不超过1,650万元。 目前公司正在推进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募投项目之一为收购武

汉必凯尔100%股权，若公司能够成功完成收购，则公司及子公司与武汉必凯尔及子公司的交易将不再是关联交易。

（2）基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之“第三期年产20亿支健康防护（新型手套）项目” 的投资建设，同

意公司向关联方淄博宏达热电有限公司及其销售代理机构新增采购电力能源，预计采购电量总计不超过1,800万度，金额

不超过1,080万元。

（3）基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之“年产40亿支PVC健康防护手套项目” 的投资建设，同意公司及

子公司新增向关联方淄博诚迅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采购自动化设备，采购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

上述所有关联交易金额总计不超过3,730万元。

经审核，因日常经营生产需要，公司及子公司与上述各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依据市场公允价格，遵循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新增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票2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其中，关联监事祝建弘先生已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新增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1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发布的相关通知要求，不影响公司2019年度相关财务指标，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1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同意提名祝建弘先生、周治卫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如下：

（1）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祝建弘

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周治卫

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采用累积投票制计票。 当选的2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

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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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次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募集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向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804号）核准，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以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蓝帆投资” ） 等17名交易对方购买其合计持有的CB� Cardio�

Holdings� II� Limited（以下简称“CBCH� II” ）62.61%股份，并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向北京中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北京中信” ）购买其所持有的CB� Cardio� Holdings� V� Limited（以下简称“CBCH� V” ）100%股份，合计支

付的股份和现金对价为589,527.34万元，并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公司已于2018年5月向蓝帆投资发行179,919,243股股份，向北京中信发行190,900,843股股份购买其持有的CBCH�

II和CBCH� V相关股份并完成产权过户。 同时，公司于2018年8月非公开发行股份98,871,000.00股，发行价格18.58元/股，

共募集资金人民币1,837,023,180.00元， 扣除承销费用45,000,000.00元后， 公司实际收到募集资金1,792,023,180.00

元，该项资金已于2018年8月28日收到。

上述交易对方以交易资产认购股份到位情况和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新增认购股份到位情况已分别

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德师报（验）字（18）第00386号验资报告和德师报（验）字

（18）第00387号验资报告。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文件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修订了《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该《管理办法》于2017年12月22日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同

时公司已与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临淄支行于2018年9月10日共同签署了《蓝

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临淄支行与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之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协议各方均按照《三方监管协议》履行了相关职责。 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专人审批，保

证专款专用。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在银行账户的储存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元） 截止日余额

中国银行淄博临淄支行营业部 227336806400 1,792,023,180.00 0.00

为便于公司资金账户管理，公司已于2019年3月15日将上述专户予以注销。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于2018年1月8日召开的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的方式购买CBCH� II� 62.61%股份和CBCH� V� 100%股份，公司向蓝帆投资发行的179,919,243� 股股份、向北京中信发

行的190,900,843股股份已于2018年5月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相关资产过户已于2018年5月完成；同时，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额扣除中介机构费用及相关税费后，全部用于支付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现金对价。 2018年10

月8日，公司以配套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向收取现金对价的交易对方支付现金对价合计280,426,383.00美元，公司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附件一。

三、募集资金变更情况

无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五、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

无

六、前次募集资金尚未使用资金结余情况

无

七、前次募集资金购买资产的运行情况

（一）新增股份购买资产的权属变更情况

根据公司聘请的开曼群岛法律顾问 Maples� and� Calder� (Hong� Kong)� LLP（以下简称“Maples” ）出具的CBCH�

V标的资产交割完成后的CBCH� V股东名册，于2018年5月14日，公司已取得49,819,912股CBCH� V股份（占CBCH� V总

股份的100%）。

根据 Maples�出具的CBCH� II标的资产交割完成后的CBCH� II股东名册，于2018年5月14日，公司已取得510,128,

903股CBCH� II股份（约占CBCH� II总股份（即814,738,083股）的62.61%）。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相关证明文件，截至2018年5月28日，公司向蓝帆投资发行的

179,919,243股股份，向北京中信发行的190,900,843股股份已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相关证明文件，截至2018年8月31日，公司向募集资金认购方发行的98,871,000股股份已办理完

毕股份登记手续。

（二）标的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CBCH�V CBCH�II

2019-12

-31

2018-12-

31

增减变

动(%)

2017-12

-31

增减变

动(%)

2019-12

-31

2018-12

-31

增减变

动(%)

2017-12

-31

增减变

动(%)

资产总额

173,

108.72

155,

220.40

11.52

136,

092.09

14.06

771,

996.15

713,

352.74

8.22

649,

043.19

9.91

负债总额

436,

055.95

428,

816.83

1.69

414,

959.66

3.34

所有者权

益

173,

108.72

155,

220.40

11.52

136,

092.09

14.06

335,

940.20

284,

535.92

18.07

234,

083.54

21.55

注：CBCH� V为持股公司，除持有CBCH� II股权比例30.76%的长期股权投资外，无其他任何资产负债，公司直接和间

接持有CB� Cardio� Holdings� II� Limited的股权比例为93.37%。

（三）标的资产运行情况

Biosensors� International� Group,� Ltd（以下简称“柏盛国际” ）是全球知名的心脏介入器械跨国公司，冠脉支架的

市场份额位居全球第四，中国前三。 柏盛国际目前依托子公司山东吉威医疗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威医疗” ）在山

东威海和子公司Biosensors� Interventional� Technologies� Pte.� Ltd.在新加坡的两个生产基地，配备完整的金属支架、

输送系统及药物支架生产线，支架产品机械设备产能达142.6万条/年。 柏盛国际的主营产品以冠脉支架为主，包括了药物

涂层支架 （DCS）、 药物洗脱支架 （DES）、 裸金属支架和球囊及球囊导管等心脏介入手术相关器械产品， 涵盖

BioFreedomTM产品系列、BioMatrixTM产品系列、爱克塞尔?（EXCEL）支架、心跃TM（EXCROSSAL）支架、不锈钢

金属裸支架、 钴铬合金金属裸支架、PTCA冠脉球囊导管和球囊扩张导管八大系列。 柏盛国际拥有自主专利药物

Biolimus� A9TM（以下简称“BA9药物” ），旗舰产品BioFreedom� TM采用管腔涂层技术搭载BA9药物、不使用聚合

物，亲脂性达到普通支架承载药物的10倍以上，有效降低支架手术后再狭窄率的同时，也将术后的缩短双重抗血小板治疗

（DAPT）治疗时间由行业平均的12个月缩短至1个月。 未来柏盛国际将以心脏支架产品为依托，不断开发PCI配件、药物

球囊、结构性心脏病的相关系列产品，通过自主研发、合作开发、投资、代理合作等方式，丰富、拓展和完善PCI手术相关的

产品线组合，创造新的业绩增长点。

市场开拓方面：（1）国际市场，在新加坡、瑞士、法国、德国、西班牙、日本、美国、荷兰，韩国，英国，印度等国家和地区

均设有运营主体，由新加坡柏盛国际生产的各类支架产品共销往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2019年销售量40万条。柏盛国际

已建立起稳定的销售渠道，积累了丰富的客户资源和经销商网络，为后续产品迅速开拓市场提供有力保障，并为公司未来

新增的事业部扩展国际市场打开良好的基础；（2）国内市场，近三年（2016-2019年）吉威医疗的营业收入达到17%的复

合增长。 2019年度，吉威医疗支架产品销量持续稳定提升销售量达到36万条，销售植入量同期增长超过18%，超过行业整

体增长。 EXCEL支架自上市以来截止2019年累计销量超过220万条，累计超过150万患者受益于其产品及疗法。 2017年，

中国市场EXCROSSAL心跃TM支架成功上市，截至2019年末26省成功进入省标/挂网，覆盖26省的多家医院，产品试用、

行销植入及渠道开发有序展开，产品性能得到了手术医生的广泛好评。基于2019年4月27日第22届全国介入心脏病学论坛

霍勇教授的公开数据计算，考虑到吉威医疗2019年度的植入增长率并结合市场增长情况，全年国内市场份额估计已经突

破20%。

（四）标的资产效益贡献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增减变动（%） 2017年度 增减变动（%）

营业收入 174,442.46 166,370.00 4.85 179,848.05 -7.49

营业利润 54,072.44 35,888.91 50.67 31,087.61 15.44

净利润 46,192.89 39,024.17 18.37 28,701.15 35.97

注1：2017年度财务数据包括已剥离的重症医疗业务模块及影像诊断业务模块，2018年度数据不包括。

注2：净利润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五）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

根据蓝帆投资、 北京中信等签署的 《关于CB� Cardio� Holdings� II� Limited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和 《关于CB�

Cardio� Holdings� V� Limited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蓝帆投资、北京中信及管理层股东承诺CBCH� II� 2018年度实现的

净利润不低于38,000万元、2019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45,000万元（净利润指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且经具有

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审计的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根据德勤华永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公司2019年度及累积利润承诺实现情

况的专项说明》， 2019年度CBCH� II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净利润为46,192.89万元，累积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净

利润为85,217.06万元。 2018年度、2019年度业绩承诺均已完成。

八、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等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有关内容对照情况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有关内容一致。

九、结论

董事会认为，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按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披露的募集资金运用方案使用了募集资金，本公司对前次募集资金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

附件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附件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

资项目累

计产能利

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20年度

累计实现

效益

1

支付股权

转让款

不适用

标的公司

CB�

Cardio�

Holdings�

II�Limited

在 2018�

年 度 、

2019� 年

度 、2020�

年度的净

利润分别

不低于人

民 币 38,

000�万元、

45,000�

万 元 及

54,000�

万元 （净

利润指按

照中国企

业会计准

则编制的

且经具有

证券、期货

业务资格

的审计机

构审计的

合并报表

中扣除非

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

利润）

39,024.17 46,192.89 85,217.06

2018年、

2019年已

达到预计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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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0� 年4月1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拟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以下简称“大信” ）为公司 2020年度审计机构。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拟续聘审计机构事项的情况说明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成立于1985年，2012年3月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制事务所，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

淀区知春路1号学院国际大厦1504室。 大信在全国设有29家分支机构。 大信拥有财政部颁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是

我国最早从事证券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

在2019年度的审计工作中，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遵循独立、客观、公正、公允的原则，顺利完成了公司

2019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工作，表现了良好的职业操守和业务素质。根据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建议意见，为保持工作的

连续性，2020年将继续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年度审计机构，对公司及子公司进行审计。 相关费

用根据审计时点的市场行情确定。

二、拟续聘审计机构的基本信息

1、机构信息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成立于1985年，2012年3月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制事务所，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

淀区知春路1号学院国际大厦1504室。 大信在全国设有29家分支机构，在香港设立了分所，并于2017年发起设立了大信国

际会计网络。 大信拥有财政部颁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是我国最早从事证券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以及首批获

得H股企业审计资格的事务所，具有近30年的证券业务从业经验。

2、人员信息

首席合伙人为胡咏华先生。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大信从业人员总数4,134人，其中合伙人112人，注册会计师1,178

人，注册会计师较上年增加74人。 注册会计师中，超过700人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

3、业务信息

2018年度业务收入13.01亿元，为超过10,000家公司提供服务。 业务收入中，审计业务收入11.34亿元、证券业务收入

4.42亿元。 上市公司2018年报审计148家（含H股），收费总额1.76亿元，主要分布于制造业、信息传输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行业，平均资产额99.44亿元。 大信具有公司所在行业的审计业务经验。

4、投资者保护能力

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和计提的职业风险基金之和为2亿元，能够覆盖因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5、独立性和诚信记录

大信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2016-2019年度，受到行政处罚1次，行政监

管措施12次，未受到过刑事处罚和行业自律处分。

三、项目成员情况

1、项目组人员

拟签字项目合伙人：吴金锋

拥有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执业资质，具有证券业务服务经验，承办过金岭矿业（000655）、鲁银投资（600784）、毅

昌股份 （002420）、 金晶科技（600586）、 春立医疗 （1858.HK） 等上市公司， 以及双一科技 （300690）、 佳发教育

（300559）、正海生物（300653）等企业IPO申报的审计工作。 未在其他单位兼职。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肖富建

拥有注册会计师执业资质，具有证券业务服务经验，未在其他单位兼职。

2、质量控制复核人员

拟安排合伙人陈修俭担任项目质量复核人员，该复核人员拥有注册会计师资质，具有证券业务质量复核经验，未在其

他单位兼职。

3、独立性和诚信情况

拟签字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及质量复核人员未持有和买卖公司股票，也不存在影响独立性的其他经济利益，

定期轮换符合规定。 最近三年，拟签字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未受到过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处

分。

四、拟续聘审计机构履行的程序

1、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对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审查，认为其在执业过程中坚持独立审计

原则，客观、公正、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切实履行了审计机构应尽的职责，同意向董事会提议续聘大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

2、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聘请2020年度审计机构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对此事项发表了如下意见：

我们认为，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担任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期间严格遵循《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

计准则》等有关财务审计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勤勉尽责，遵照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较好地履行了双方所约定

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同意将续聘审计机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3、独立董事意见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证券、期货执业资质，出具的各项报告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 在公司上市审计服务过程中，为公司做了各项专项审计及财务报表审计，坚持独立审计准则，较好地履行

了双方规定的责任和义务，保证了公司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为公司担任年度审

计机构的条件和能力，同意续聘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4、2020年4月14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会议以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的表决结

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本次续聘2020年度审计机构事项尚需提请公司2019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4、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5、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营业执业证照，主要负责人和监管业务联系人信息和联系方式，拟负责具体审计业务的签字

注册会计师身份证件、执业证照和联系方式。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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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增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为积极响应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需要，同时结合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或“蓝帆医疗” ）及子公司2020年生产经营及发展情况，公司及子公司拟新增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具体如下：

1、公司及子公司拟新增与武汉必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销售健康防护产品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及子公司拟向关联方武汉必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必凯尔” ）及其子公司销售健康防护手套，

新增销售金额不超过1,600万元；拟向关联方武汉必凯尔及其子公司销售口罩，新增销售金额不超过50万元。 上述关联交

易合计不超过1,650万元。目前公司正在推进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募投项目之一为收购武汉必凯尔100%股权，

若公司能够成功完成收购，则公司及子公司与武汉必凯尔及子公司的交易将不再是关联交易。

2、公司拟新增与淄博宏达热电有限公司及其销售代理机构采购燃料和动力日常关联交易

基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之“第三期年产20亿支健康防护（新型手套）项目” 的投资建设，公司拟

新增向关联方淄博宏达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达热电” ）及其销售代理机构新增采购电力能源，预计采购电量总计

不超过1,800万度，金额不超过1,080万元。

3、公司及子公司拟新增与淄博诚迅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采购自动化设备日常关联交易

基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之“年产40亿支PVC健康防护手套项目” 的投资建设，公司及子公司拟

新增向关联方淄博诚迅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淄博诚迅” ）采购自动化设备，采购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

上述所有关联交易金额总计不超过3,730万元。

（二）关联关系说明

1、公司及子公司拟新增与武汉必凯尔及其子公司销售健康防护产品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李振平先生、公司董事刘文静女士在武汉必凯尔担任董事。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10.1.3条款第（三）条“由本规则10.1.5条所列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武汉必凯尔及其子公司均为公司

的关联方，前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公司拟新增与宏达热电及其销售代理机构采购燃料和动力日常关联交易

宏达热电为公司监事祝建弘先生控制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款第（三）条“由本规则

10.1.5条所列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宏达热电为公司的关联方，前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公司及子公司拟新增与淄博诚迅采购自动化设备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与淄博诚迅为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实际控制人同为李振平先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条款第（三）条“由本规则10.1.5条所列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孙传志先生和钟舒乔先生在过去十二

个月内曾担任淄博诚迅控股股东蓝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帆集团” ）的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10.1.6条第（二）条“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本规则第10.1.3条或者第10.1.5条规定情形之一的。 ” 为上市公司

关联人。 综上，淄博诚迅为公司的关联方，前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审议程序

2020年4月1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新增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2020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刘文静女士、李振平先生、孙传志先生和钟舒乔先生已回避表决，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相关规定，在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非关联董事不得委托关联董事代为出席会议，本项议案董事刘东先生授权委托董事钟

舒乔先生的表决结果无效。 独立董事已经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3,730万元，占2019年度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0.44%，在董事会的审议范围内，不需要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上述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须经过有关政府部门的批准。

（四）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根据公司业务实际开展情况，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原合同签

订金额或

预计金额

新增预计

金额

调整后的

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上年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

销售产

品、商品

武汉

健康防护

手套

参考市场

价格

850 1,600 2,450

0.26 43.44

必凯尔

湖北

898.96 323.17

高德

武汉

口罩

参考市场

价格

- 50 50 - -

必凯尔

湖北

高德

小计 850 1,650 2,500 899.22 366.61

向关联人

采购燃料

和动力

宏达热电

及其销售

代理机构

电力

参考市场

价格

4,240 1,080 5,320 927.43 3,523.39

能源

小计 4,240 1,080 5,320 927.43 3,523.39

向关联人

采购产

品、商品

淄博诚迅

自动化设

备

参考市场

价格

1,200 1,000 2,200 -13.1 205.3

小计 1,200 1,000 2,200 -13.1 205.3

注：公司向淄博诚迅采购产品和商品的交易金额为-13.10万元，主要系部分产品退货所致。

（五）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实际发生金

额（万元）

预 计 金 额

（万元）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引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山东蓝帆化

工有限公司

原材料 137.85

36,150

0.15

39.54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与关联方开展2019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

告 》（公 告 编 号 ：

2018-100）于2018年

12月11日披露在公司

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

山东齐鲁增

塑剂股份有

限公司

原材料 10.88 0.01

上海蓝帆化

工有限公司

原材料 746.59 0.82

山东朗晖石

油化学股份

有限公司

原材料 20,959.98 23.11

小计 21,855.30 36,150 24.09 39.54

向关联人采购产

品、商品

武汉必凯尔

急救包和医

用敷料等

249.29

720

97.83

65.11

湖北高德

急救包和医

用敷料等

1.94 0.77

小计 251.23 720 98.6 65.11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武汉

健康防护手

套

43.44

530

0.03

30.83必凯尔

湖北高德 323.17 0.19

小计 366.61 530 0.22 30.83

向关联人采购燃

料和动力

宏达热电及

其销售代理

机构

电力

3,523.39 6,000 55.19 41.28

能源

蒸汽 4,112.42 9,240 60.48 55.49

小计 7,635.81 15,240 57.92 49.9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淄博蓝帆商

贸有限公司

健康防护手

套

1.01 - 0 100 -

小计 1.01 - 0 100

向关联人采购产

品、商品

淄博诚迅

自动化设备

及配套服务

205.3 1,600 0.23 87.17

《关于2019年度采购

自动化设备及配套服

务暨关联交易

接受关联人提供

劳务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22）于2019年

4月13日披露在公司

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

小计 205.3 1,600 0.23 87.17

向关联人采购产

品、商品

Bioptimal�

Interna-

tional�Pte.�

Ltd.

商品

971.74 2,303.40 0.08 57.81

《关于确认控股子公

司2018年度关联交易

及预计2019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023）

于2019年4月13日披

露在公司指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Spectrum�

Dynamics�

Medical�

HK�

Limited

798.82 3,490 0.07 77.11

小计 1,770.56 5,793.40 1.15 69.44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Bioptimal�

Interna-

tional�Pte.�

Ltd.

商品

191.87 349 0.02 45.02

JWICU�

Medical�

Limited

3.07 6.98 0 56.02

Spectrum�

Dynamics�

Medical�

Japan�K.K.

186.48 3,699.40 0.02 94.96

小计 381.42 4,055.38 0.04 90.59

向关联人提供劳

务

JWICU�

Medical�

Limited

服务费、 168.87 230.34 0.01 26.69

Bioptimal�

Interna-

tional�Pte.�

Ltd.

管理费用、

销售费用和

办公室租赁

等

323.16 432.76 0.03 25.33

Spectrum�

Dynamics�

Medical�

SA

43.26 76.78 0 43.66

Spectrum�

Dynamics�

Medical�

HK�

Limited

21.16 20.94 0 -1.05

Spectrum�

Dynamics�

Medical�

Japan�K.K.

134.21 174.5 0.01 23.09

小计 690.66 935.32 0.05 26.16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劳务

Bioptimal�

Interna-

tional�Pte.�

Ltd.

服务费等 545.07 732.9 0.11 25.63

Spectrum�

Dynamics�

Medical�

HK�

Limited

特许权使用

费

- 1,745 - 100

Spectrum�

Dynamics�

Medical�

Japan�K.K.

特许权使用

费

379.49 - 0.03 100 -

小计 924.56 2,477.90 0.14 62.69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及子公司向淄博蓝帆商贸有限公司销售健康防护手套和CB�Cardio�

Holdings�II�Limited向关联方Spectrum�Dynamics�Medical�Japan�K.K.产

生特许权使用费（为偶发性关联交易，交易额未达到披露标准）；其他公司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 主要受公司采

购及销售策略的调整所致。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

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独立董事经核查认为公司与各关联方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市场化原

则进行，公平合理，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2019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主要系公司采购和销售策

略调整所致。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1、名称：武汉必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355843596XL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隋建勋

注册资本：1,845.0409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0年08月19日

住所：武汉市江汉区青年路66-5号招银大厦4层7室

营业期限：2010年08月19日至2030年12月31日

经营范围：I、II医疗器械、健身器材、百货、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电器的批零兼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进出口

业务（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李振平先生、公司董事刘文静女士在武汉必凯尔担任董事

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9月30日

1 资产总额 99,649,668.47 146,029,584.50

2 负债总额 19,707,119.47 45,352,209.40

3 净资产 79,942,549.00 100,677,375.10

序号 项目 2018年度 2019年（1-9月）

4 营业收入 201,041,122.95 166,380,641.68

5 净利润 17,490,423.10 21,121,262.30

注： 2019年1-9月份数据未经审计。

2、名称：湖北高德急救防护用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100747698929B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隋建勋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03年05月29日

住所：团风县城南工业园

营业期限：2003年05月29日至2030年05月28日

经营范围：民用、工业急救包、防护用品的设计开发、制造、销售和售后；紧急救援知识咨询、培训；健康咨询（不含诊疗

性咨询）；一类、二类：6864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的设计开发、制造、销售；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及演出经纪活动）

的组织与策划；大型活动组织策划服务（高危体育项目除外）；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会议会展服务；礼仪服务；展

示展览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业务；日用百货、化妆品、办公用品、安全防护用品、五金产品、家用电器、

箱包、汽车配件、计算机软件、建筑装饰装潢材料、水处理设备、化工产品（不含有毒有害及危险化学物品）批发兼零售；汽

车租赁（不含出租车经营）；设备、厂房、办公楼租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业务（不含国家禁止和限制的进出口的货物

和技术）（依法须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武汉必凯尔的全资子公司

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9月30日

1 资产总额 42,175,942.33 50,400,755.10

2 负债总额 24,846,489.16 29,665,250.25

3 净资产 17,329,453.17 20,735,504.85

序号 项目 2018年度 2019年（1-9月）

4 营业收入 148,017,016.64 123,303,248.58

5 净利润 2,367,850.72 3,529,215.53

注： 2019年1-9月份数据未经审计。

3、名称：淄博宏达热电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00755446908D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蔡振国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03年11月11日

住所：临淄区宏鲁工业园

营业期限：2003年11月11日至2035年11月10日

经营范围：发电、电力销售，供热（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公司监事祝建弘先生控制的企业

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9月30日

1 资产总额 306,830,646.49 304,086,395.13

2 负债总额 526,077,595.65 537,089,876.86

3 净资产 -219,246,949.16 -233,003,481.73

序号 项目 2018年度 2019年（1-9月）

4 营业收入 117,934,481.24 139,713,633.65

5 净利润 -305,815,098.61 -13,756,532.57

注： 2019年1-9月份数据未经审计。

4、名称：淄博诚迅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03069982428Q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生显林

注册资本：245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3年05月24日

住所：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区民祥路115号

营业期限：2013年05月24日至年月日

经营范围：机械设备研发、组装、销售、维修；工业自动化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工业自动化

软件的研发、销售；仪器仪表、机电设备、电气元件、机械配件、塑胶产品销售；货物进出口；手套生产线的改造、建设。（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同为李振平先生

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9月30日

1 资产总额 13,309,031.29 12,862,358.36

2 负债总额 10,234,744.30 10,769,143.62

3 净资产 3,074,286.99 2,093,214.74

序号 项目 2018年度 2019年（1-9月）

4 营业收入 4,740,199.93 930,228.12

5 净利润 -1,867,742.78 -981,072.25

注： 2019年1-9月份数据未经审计。

（二）关联关系

1、武汉必凯尔及其子公司与公司及子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李振平先生、公司董事刘文静女士在武汉必凯尔担任董事。

2、宏达热电及其销售代理机构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宏达热电为公司监事祝建弘先生控制的企业。

3、淄博诚迅与公司及子公司的关联关系

淄博诚迅与公司及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同为李振平先生。

综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款第（三）条“由本规则10.1.5条所列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直

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为上市公司

的关联法人；同时，孙传志先生和钟舒乔先生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曾担任淄博诚迅控股股东蓝帆集团的董事。 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6条第（二）条“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本规则第10.1.3条或者第10.1.5条规定情形之一

的。 ”为上市公司关联人。 因此，上述新增交易事项均构成关联交易。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交易系公司及子公司的正常经营所需，上述关联方具备日常经营性交易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及子公司向关联方购销产品和商品，将遵循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平自愿、合理公允的基本原则，按实际交易

时的市场价格确定成交价格；如任何第三方的购销条件优于上述关联方所给予的条件，公司及子公司有权向第三方购销。

公司将严格遵守《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与《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相关规定，以确保关联交易的公允性。

（二）关联交易数量和金额

1、2020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拟新增向武汉必凯尔及其子公司销售健康防护手套，销售金额不超过1,600万元；拟向关

联方武汉必凯尔及其子公司销售口罩，销售金额不超过50万元。 上述关联交易合计不超过1,650万元。

2、2020年度， 公司拟新增向宏达热电及其销售代理机构采购电力能源的数量总计不超过1,800万度， 金额不超过1,

080万元。

3、2020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拟新增从淄博诚迅采购自动化设备不超过1,000万元。

上述关联交易金额总计不超过3,730万元。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原因、目的、必要性及持续性

1、公司及子公司拟新增与武汉必凯尔及其子公司销售健康防护产品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拟合理利用关联方拥有的资源优势，拓展家庭消费各类紧急救援产品和一次性健康防护用品的产品组合，实现

与现有产品的协同作用，获取公允收益，巩固中低值耗材产业布局，提升品牌效应。

2、公司拟新增与宏达热电及其销售代理机构采购燃料和动力日常关联交易

宏达热电是一家主营发电、电力销售和供热的公司，公司使用宏达热电等供应的电能可避免出现因国网停电影响公

司正常运行的情况，不依附国网单一用电，可作为国家电网之外的有益补充，保证电力供应的稳定性。

3、公司及子公司拟新增与淄博诚迅采购自动化设备日常关联交易

淄博诚迅致力于健康防护手套自动化生产设备的自主研发、生产和销售，专业水平较为突出，淄博诚迅研发的自动化

设备性能较为稳定，对公司生产线的设备类型较为熟悉，能够为公司提供更好的服务，2020年度公司拟新增向淄博诚迅购

买自动化设备。 本项交易为公司在健康防护领域全面实现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和关键工序的智能化起到较好作用，保证公

司自动化水平的持续发展。

（二）关联交易公允性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交易价格均按采购或销售时的市场价格进行确定，交易价格是公允的，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的

独立性，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

（一）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认为新增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3,730万元的事项是基于公司的发展战略

和生产经营的需要，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良影响。 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及

依据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我们同意新增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2020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事项，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给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及子公司在2020年度，预计新增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总计不超过3,730万元。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市场原

则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关联交易定价客观、公允、合理；关联交易决策和批准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蓝帆医疗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新增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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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0年4月1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

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相关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变更原因

1、2017� 年 7� 月 5� 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

则” ），根据财政部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

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

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修订，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2、2019年9月19日，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下称“《修订

通知》” ），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按照会计准则和《修订通知》的要求编制2019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以后

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 根据上述《修订通知》的有关要求，公司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调整。

（二）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三）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执行新收入准则，并按照财政部发布的《修订通知》要求编制2019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

的合并财务报表。 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执行财政部前期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

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四）会计政策变更日期

公司根据上述文件规定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2019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执

行财政部发布的《修订通知》。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不追溯调整2019年可比数，不影响公司2019年度相关财务指标。 新收入准

则的实施预计不会导致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财务报表格式的调整是根据国家财政部的规定和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 对合并及公司净利润和股东权益无影响，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1、董事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颁布和修订后的有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

实际情况。 该变更不会对公司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前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也不涉及以前年度

追溯调整。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及其决策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2、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进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变更依据真实、可靠，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

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其相关变更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要

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该项决策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相关审批和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我们同意公

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3、监事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发布的相关通知要求，不影响公司2019年度相关财务指标，相关

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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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薪酬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0年4月14日，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年度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薪酬方案的适用对象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二、薪酬方案的适用期限

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三、薪酬标准

1、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在公司担任管理职务的非独立董事按照所担任的管理职务领取薪酬，不再单独领取董事职务薪酬；未在公司担任管

理职务的非独立董事李振平先生薪酬标准不变；未在公司担任管理职务的其他董事不在公司领取薪酬。

2、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公司独立董事的津贴为人民币8万元/年（税前）。

3、监事薪酬方案

在公司担任管理职务的监事按照所担任的管理职务领取薪酬，不再单独领取监事职务薪酬；未在公司担任管理职务

的监事不在公司领取薪酬。

4、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根据其在公司担任具体管理职务按公司相关薪酬规定领取薪酬。 其薪酬包括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

两部分，基本工资按标准每月发放，绩效工资根据2020年的业绩实现、公司经营与发展的价值创造情况，在年末进行发放。

四、其他

1、公司独立董事的津贴每半年发放一次，在公司领取薪酬的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监事薪酬按月发放。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因换届、改选、任期内辞职等原因离任的，薪酬按其实际任期计算和发放。

本方案尚需提交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五、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依据所处的行业及地区的薪酬水平，结合公司经营发展等实际情况，制定的公司薪酬方案合理，符合公司实际情

况，有利于提高公司竞争力，确保公司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符合投资者的利益。 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382

证券简称：蓝帆医疗 公告编号：

2020-043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新增银行授信及

相关授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蓝帆医疗”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2020年4月14日召开，以

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新增银行授信及相关授权的议案》，相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2020年度拟向银行新增授信额度情况

基于公司被列入全国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名单，为积极响应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需要，同时结合公

司2020年生产经营及发展情况，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淄支行拟新增为公司提供综合授信额度5,000万元，具体内

容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公司名称 拟授信银行

拟新增授信

额度

授信

期限

1 蓝帆医疗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淄支行 5,000 1年

合 计 5,000

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的生产经营对资金的需求来确定，且不超过上述新增授信额度；贷款期限、利率、种类以签订

的贷款合同为准。 公司董事会拟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上述一切与银行借款、融资等有关的事项。

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偿付能力。 公司及子公司与上述银行均无关联关系。

公司本次新增上述银行综合授信在董事会的审议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为助力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公司2020年度拟新增授信额度不超过5,000万元，具体贷款金额将视公司

对资金的实际需求来确定，这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有利于保证公司发展必要的资金，该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因

此，我们同意公司2020年度新增的银行授信事项。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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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

2020

年度新增担保事项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0年4月14日，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蓝帆医疗” ）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会议以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子公司2020年度新增担保事项的议案》。

基于公司被列入全国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名单，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淄支行拟为公司新增部分授信额

度。 同时，为保证公司的生产经营及信贷融资计划的实施，子公司山东蓝帆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帆新材料” ）拟

新增部分担保事项，具体内容如下：

同意蓝帆新材料为蓝帆医疗拟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淄支行申请办理的新增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金额不超过5,000万元，担保期限为一年。

上述担保金额不超过5,000万元，具体相关业务金额将视公司生产运营对资金的需求来确定。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和《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规定，子公司为公司新增提供担保事项在

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744521618L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法定代表人：刘文静

注册资本：96,403.1086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2年12月02日

住所：山东省淄博市齐鲁化学工业区清田路21号

营业期限：2002年12月02日至 年 月 日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PVC手套、丁腈手套、一类、二类、三类医疗器械、其他塑料制品、粒料，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丁

腈手套、乳胶手套、纸浆模塑制品、一类、二类医疗器械产品的批发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 ）

2、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序号 项 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1 资产总额 12,698,487,690.66 13,259,178,843.55

2 负债总额 4,898,598,343.90 4,795,687,644.18

3 所有者权益 7,799,889,346.76 8,463,491,199.37

4 或有事项 6,554,356.00 8,455,154.40

序号 项 目 2018年度 2019年度

5 营业收入 2,653,120,079.16 3,475,614,154.78

6 利润总额 357,916,715.97 576,296,230.54

7 净利润 355,337,655.15 519,456,195.80

信用情况：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蓝帆医疗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山东蓝帆新材料有限公司

被担保方：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根据银行相关要求，拟在办理相关业务时，蓝帆新材料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金额：共计不超过5,000万元，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拟授信

公司

拟授信银行

拟新增授信

额度

担保方式

1

蓝帆

医疗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临淄支行

5,000

蓝帆新材料

承担连带

责任担保

合 计 5,000

四、董事会意见

根据银行相关要求，同意在办理相关业务时，子公司为公司上述贷款提供担保，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与上述银行

借款、融资、担保等有关的事项。 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不存在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

董事会认为公司及子公司蓝帆新材料目前的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偿付能力。 同意子公司为上述授信提供担保事项。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银行相关要求，为保证公司的生产经营及信贷融资计划，子公司蓝帆新材料拟新增部分担保事项，有利于保障公

司的日常运营，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本次新增担保事项的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

股东权益的行为。 该担保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担保的有关规

定，我们同意本次子公司2020年度新增担保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3,000万元人民币（不包括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占公司

2019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0.36%；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337,313.74万元人民币（外币担保余额均按照2020年4

月14日央行公布的汇率折算），占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40.00%。

本次子公司计划担保金额共计不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占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0.59%。

本次担保后，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3,000万元人民币 （不包括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 占公司

2019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0.36%；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金额为342,313.74万元人民币，占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的40.60%。

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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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公司将开展相关换届选举工作。 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及《蓝帆医

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履行第五届董、监事会成员的提名、资格审查和召集股东

大会选举等程序。 现将本次换届选举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第五届董事会将由 7�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4名、独立董事3名。 董事任期自公司相

关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后三年，董事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独立董事每届任期与公司其他董事相同，任期届满，可连选连

任，但连任时间不得超过六年。

2020年4月1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和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届董事会同意提名刘文静女士、李振平先生、孙传志先生、钟舒乔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提

名刘胜军先生、董书魁先生、宫本高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按照相关规定，三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

格和独立性须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 方可与其他四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一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

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逐项表决。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在换届完成之前，第四届董事会董事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

行其董事职务。

二、监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第五届监事会将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非职工代表监事2名，职工代表监事1名。 监事任期自

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后三年。

2020年4月1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

案》。本届监事会同意提名祝建弘先生、周治卫先生为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以上候选人将

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第五届监事会。

在换届完成之前，第四届监事会监事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

行其监事职务。

三、独立董事意见

1、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事项的独立意见

我们已审阅了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个人简历及相关资料，我们认为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程序符合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的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以及被证

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形；其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因此，

我们同意选举刘文静女士、李振平先生、孙传志先生和钟舒乔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2、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事项的独立意见

我们已审阅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个人简历及相关资料，我们认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独立董事候选人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独立董事的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

要求，没有发现不得担任董事、独立董事的情形；我们同意选举刘胜军先生、董书魁先生和宫本高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候选人。

四、其他事项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第五届监事会监事任期均为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保护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为

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均发挥了积极作用。 公司对其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

附件：

候选人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刘文静女士，1971年10月生，中国国籍，未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高级工程师，研究生学历。1993年7月毕业于上海工程

技术大学，纺织机械专业，获学士学位，2009年10月毕业于长江商学院，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目前就读清华五道口金融学

院EMBA，上市公司董事长全球并购工作坊（GMW），木兰学院China� W20班级。 中共党员。 中国共产党淄博市第十一

次、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临淄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潍坊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塑料加

工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全国橡胶与橡胶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胶乳制品分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工商联女企业家

商会常务理事长、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常务理事。 曾任山东齐鲁增塑剂股份有限公司发展办主管、淄博蓝帆塑胶制品有限公

司经营部部长、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等职务。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兼任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司董

事、山东蓝帆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蓝帆（上海）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蓝帆（香港）贸易有限公司董事、蓝帆（上海）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BLUE� SAIL� (USA)� CORPORATION董事、Omni� International� Corp.董事、深圳

市阳和生物医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杭州蓝帆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武汉必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董事、CB�

Cardio� Holdings� II� Limited董事、Biosensors� Interventional� Technologies� Pte.� Ltd.董事、淄博蓝帆博心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淄博蓝帆博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青岛蓝润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蓝

帆博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刘文静女士持有本公司2,740,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8%，除在本公司控股股东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司担任董事

外，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近三年来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调查，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亦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同时，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刘文静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李振平先生，1956年8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中共党员，经济师、政工师。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

会副理事长、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塑料助剂专委会理事长、中国合成树脂供销协会副理事长、《增塑剂》期刊编委会主

任、淄博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李振平先生多次被评为淄博市优秀企业家、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章获得者、

山东省优秀企业家、淄博市劳模，曾任淄博蓝帆商贸有限公司董事、山东蓝帆护理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 现任本公

司董事，兼任蓝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山东蓝帆新材料有限公司

董事、BLUE� SAIL� (USA)� CORPORATION董事、Omni� International� Corp.董事、蓝帆（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齐鲁现代物流有限公司董事、武汉必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振平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3,334,04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5%；李振平先生持有蓝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3,418,

903股，占其总股本的48.94%，蓝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控股股东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司91%的股权，李振平先生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除在本公司控股股东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蓝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

长兼总经理及持有上述股份外，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近

三年来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亦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同时，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李振平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孙传志先生， 1970年1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研究生学历。 1992年毕业

于南京理工大学（华东工学院），机械设备专业，获学士学位；2011年毕业于上海国家会计学院，获MPAcc会计专业硕士

学位；2018-2019年参加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举办的企业价值管理与投资实践高级研修班学习。 曾任山东齐鲁增塑剂股

份有限公司财务主管、淄博蓝帆塑胶制品有限公司财务部长、财务总监、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

监、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裁、首席财务官、防护事业部总经理，兼任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

司董事、山东蓝帆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蓝帆（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北京百康晖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监事、淄博蓝帆博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监事、淄博蓝帆博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监事、上海蓝帆博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监

事。

孙传志先生持有本公司1,0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1%，除在本公司控股股东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司担任董事

外，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近三年来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调查，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亦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同时，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孙传志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钟舒乔先生，1985年7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保荐代表人，北京大学金融学硕士。曾任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银行委员会并购业务线高级经理、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部副总裁。 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裁、

首席资本官和董事会秘书，兼任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司董事、Biosensors� Interventional� Technologies� Pte.� Ltd.董事、

北京百康晖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和总经理。

钟舒乔先生持有本公司117,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除在本公司控股股东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司担任董事外，

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近三年来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亦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同时，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钟舒乔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刘胜军先生，1974年10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致公党党员，国是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刘胜

军微财经创始人、上海市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中心理事、陆家嘴金融城理事会第一届理事、上海第一中级法院涉自贸区金融

商事审判专家委员。 曾荣获“《新京报》2013中国青年经济学人” 、“《商业周刊》中文版2012年度人物” 、“胡润2016中国

新金融年度风云人物”荣誉称号。曾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案例研究中心研究院副主任，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助理院

长、副院长、执行副院长。 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兼任上海革知商务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虎扑(上海)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金蝶医疗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赣州中投晶世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

刘胜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近三年来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亦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同时，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刘胜军先生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董书魁先生，1953年11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副秘书长、白求恩精

神研究会副会长兼检验医学分会会长。 曾荣获第二炮兵颁发的“个人三等功” ，第二炮兵后勤部颁发的“二炮医药卫生成

果一等奖” 、总后勤部颁发的“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 、“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 、“军队医疗成果三等奖” 等奖项。 曾任解

放军268医院检验科技师、解放军262医院检验科技师、主管技师、检验科主任兼副主任技师，解放军第二炮兵总医院检验

科主任兼主任技师，解放军第二炮兵总医院肝胆胃肠病研究所政治协理员兼主任技师、所长助理兼实验室主任等职务。 现

任本公司独立董事，兼任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董书魁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近三年来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亦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同时，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董书魁先生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宫本高先生，1970年3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 现任本公

司独立董事，兼任山东理工大学审计处处长、山东理工光电有限公司董事。

宫本高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近三年来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亦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同时，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宫本高先生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三、监事候选人简历

祝建弘先生，1969年10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助理经济师，本科学历，中共党员。曾任山东朗晖石油化学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山东朗晖石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现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兼任蓝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室副主任、淄博蓝帆商贸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淄博汇恒化工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山东蓝帆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监事、淄博恒久化工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蓝帆化工有限公司监事、淄博恒升商贸有限公

司的执行董事兼经理法人。

祝建弘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近三年来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亦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同时，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祝建弘先生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周治卫先生，1973年6月生，中国国籍，未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经济师、高级政工师。曾任山东齐

鲁增塑剂股份有限公司秘书、团委书记、党群主管。 现任公司监事，兼任山东蓝帆化工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山东齐鲁增塑

剂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周治卫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近三年来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亦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同时，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周治卫先生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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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行，职工代表监事

需要进行换届选举。

2020年4月14日，公司在第一会议室召开了第四届第二次职工代表大会，经职工代表民主讨论和表决，选举商卫华女

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见附件），将与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2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

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与第五届监事会任期相同。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

附件：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商卫华女士，1971年9月生，中国国籍，未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中专学历，经济师，曾任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职

工代表监事。 现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淄博市临淄区新医药产业招商有限公司监事。

商卫华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近三年来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亦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和《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同时，经公司在最高

人民法院网核查，商卫华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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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50%-60%

盈利：9,605.04万元

盈利：14,407.56万元-�15,368.06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第一季度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影响，医疗及防护产品需求大幅增加，公司医疗及防

护系列产品包括医疗及防护手套、各类口罩等需求量均有增加，销售结构进一步优化，销售价格有一定增长，对公司业绩

产生积极影响。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为准。

2、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

（上接B173版）


